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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顾舒舒、苏权、宋晓莉、匡伟、刘永、王哲剑、李双福、陈蓉、陈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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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猪场非洲猪瘟防控 生物安全管理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规模猪场生物安全管理相关的猪场建设、猪群管理、车辆管理、人员管理、物资管理、

监测、无害化处理、档案与记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200头以上规模猪场的非洲猪瘟防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8648 非洲猪瘟诊断技术

GB 19489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猪场建设

猪场选址

新建猪场与其他猪场、动物诊疗场所、居民生活区、猪肉及其产品交易市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的距离要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猪场布局

4.2.1 猪场外围应建有环绕猪场的实体围墙，围墙下端应为砖墙或彩钢板等无缝隙材质。

4.2.2 猪场内部生产区、生活区、办公区按照当地常年风向、地势及生物安全等级从高到低设置，三

区应分设界明且有实体围墙。生产区内下风向处设隔离区和病死猪场内暂存点，暂存点应设实体墙并配

备冷冻设备。

4.2.3 距离场区 1000 m外设本场车辆洗消中心或洗消点，配备清水冲洗、发泡剂冲洗、消毒液喷雾、

臭氧发生器等设施设备。

4.2.4 距离场区 500 m外宜设本场专用无害化处理移交点。

4.2.5 出猪台应建在生产区外的围墙边上，场内到场外应从高到低有一定坡度，并设挡鼠板和排水沟。

距离场区 1000 m~3000 m处宜设出猪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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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区管理

4.3.1 猪场内部净道、污道应严格分开且不交叉。

4.3.2 场内及场区周围环境应保持清洁，每周消毒 1次～2 次。猪舍应定期消毒，带猪消毒时喷雾器

喷头应斜向上 45°。空舍消毒时应将舍内所有设备、器具彻底清洗、干燥并消毒。种猪调入前对空舍

每天至少开展 3次消毒，连续 1周。

4.3.3 场内办公地点、人员宿舍、食堂等公共区域每周喷洒消毒 1次，卫生间、食堂的厨房等场所每

周喷洒消毒 2次。

4.3.4 消毒溶液宜根据附录 A中的猪场消毒剂推荐使用浓度配制。

5 猪群管理

管理原则

猪场宜实行全场或整栋舍全进全出制度。

生猪引进

5.2.1 引进生猪前应核对并确认待引猪群的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病原学检测均阴性。

5.2.2 引进生猪在场外或场内特定隔离区隔离饲养 30 天以上方可混群。

5.2.3 引种时，应严格执行检测、检疫、隔离制度，核查《产地检疫证明》，外省检疫证明要加盖省

际检查站签章，后附有资质的实验室 7 日内出具的非洲猪瘟检测报告及车辆清洗消毒记录。

生猪饲养

5.3.1 明确专人每天开展生猪健康巡查，做好巡查记录。

5.3.2 做好口蹄疫等病种的免疫预防，场内生猪应免尽免，增强猪群抗病能力。

5.3.3 异常猪只及时隔离饲养并检测。

生猪出栏

5.4.1 应严格通过出猪台将猪群转运至场外。转猪通道、出猪台每次使用前后应清洗、消毒。

5.4.2 车辆和人员均不应接触出猪台靠近场外围墙的一侧。

5.4.3 场内转运生猪车辆应专用。使用后应立即清洗、消毒。

6 车辆管理

车辆分类

猪场应设置不同功能的车辆，包括饲料运输车、物资运输车、运猪车、场内转运车等。

场外车辆

6.2.1 场外车辆指饲料运输车、物资运输车、外来运猪车等。

6.2.2 场外车辆应先在场外洗消中心或洗消点彻底清洗、消毒后，再靠近猪场，不可随意进入场区内

部。

6.2.3 车辆消毒前应使用高压水枪冲洗外表面、车轮和底盘，喷洒泡沫清洁剂并停留 10 min后再次高

压冲洗，喷洒消毒液并停留 30 min以上；驾驶室用消毒液擦拭或喷雾后，再用臭氧熏蒸 10 min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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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整车 60 ℃烘干 1 h后采样检测。需入场的车辆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结果应为阴性。

6.2.4 饲料宜直接转入饲料塔，避免污染。疫苗、药品等物资运输车辆在猪场大门口将物品卸下并原

路返回。外来运猪车洗消后可沿专用路线靠近本场围墙外部的出猪台。

场内车辆

6.3.1 场内车辆指人员转运车、健康猪转运车、病死猪转运车和粪污转运车，不同功能的转运车辆不

可混用。

6.3.2 猪场和生产区入口处应设带顶棚的车辆清洗消毒专用区域，配备可覆盖车顶、车底、车厢、驾

驶室的消毒设备。

6.3.3 场内按照净道、污道和既定路线行驶，在固定的场所进行车辆清洗、消毒，车辆停放点不混用。

7 人员管理

入场人员

7.1.1 入场前应避免接触其他猪场、屠宰场、猪肉及产品交易市场、无害化处理场等场所及相关人员。

7.1.2 猪场入口处应设清洗消毒专用区域，配备淋浴设施以及喷雾消毒机等可以覆盖人员体表全部区

域的消毒设备。

7.1.3 人员入场时应按照程序淋浴，重点清洗指甲与头发，更换场内专用工作服，并在消毒通道进行

弥雾消毒。携带的物品应按照 8.1处理后带入。人员和随身物品经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结果为阴性后方

可入场。

场内人员

7.2.1 生产区入口处应设专用清洗消毒区域。人员进入生产区前应淋浴、消毒，更换生产区专用工作

服。

7.2.2 每栋猪舍入口处配备可移动的脚踏消毒池，池中消毒液应没过鞋面，及时更换或补充。人员进

出猪舍时应在脚踏消毒池停留 30 s以上，双手浸入盆中消毒液消毒。

7.2.3 场内养殖人员按照生物安全等级由高到低的方向单向流动，不应随意串舍。

7.2.4 场内兽医在进入不同猪舍时应更换工作服和鞋靴。

8 物资管理

8.1 猪场入口处和生产区入口处应设物资消毒专用区域，配备紫外灯、臭氧发生器、熏蒸及消毒药配制

器械。配备货架，便于袋装饲料表面全面消毒。

8.2 做好投入品的来源筛查和病原学检测，且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结果应为阴性。所有入场物资应在场

区大门口进行分类。可浸泡消毒的物资应置于消毒液中浸泡 30 min后静置备用。

8.3 在进入生产区前应再次浸泡消毒。不可浸泡消毒的物资应拆除外包装，用消毒液擦拭外表面或熏蒸、

雾化消毒 30 min。蔬菜、肉类宜使用次氯酸消毒。所有入场物资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结果应为阴性。

8.4 做好工作人员食材来源的筛查，含有猪源性产品的食物或饲料不得进入场区。

9 监测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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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猪场样品可由本场自检实验室、在本市且有非洲猪瘟检测能力的本集团公司自检实验室、有资

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或动物疫控机构实验室开展检测。猪场本集团公司自检实验室不应检测集团以外来

源的样品。

9.1.2 年出栏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应设面积不少于 20 m2的自检实验室。实验室建设应符合 GB 19489
要求，配备核酸提取仪、荧光 PCR仪等仪器设备。

样品采集

9.2.1 入场生猪

对引进的种猪及保育猪、育肥猪，须来源场提供该批次生猪 7日内的非洲猪瘟检测合格报告。完成

隔离观察后，本场对引进的种猪按每批次 30 %的比例采样并开展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对引进的保育

猪、育肥猪按每批次 10 %的比例采样，少于 10头的应全部采样。

9.2.2 出栏生猪

生猪出栏前7天内，肥猪按每圈2头采集样品（采样总数不低于5份），待出售生猪总数少于5头的应

全部采样；保育猪按不低于10 %的比例采样，待售生猪总数少于10头的应全部采样。

9.2.3 场内生猪

每栋舍随机采集猪只样品不少于 30份进行病原学检测，每半年采样 1次，有条件的猪场可同时采

集种猪样品进行血清学检测。

9.2.4 场区环境

场内环境以区块为单位，包括生产区内、生产区外的猪场内所有墙体、地面、地沟、设备和水源等，

办公室、宿舍、食堂等以及3 km范围内其它猪场周围道路等每月采样1次；出猪台随用随检、定期抽检。

当猪场周围有疫情发生或出现阳性场时，采样频率应增加。

9.2.5 其他环节

入场人员、车辆及物资在清洗消毒后应及时采样检测，有条件的猪场可在消毒前、后均采样检测。

检测方法

非洲猪瘟样品检测应按照GB/T 18648的要求执行。

结果处理

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结果为阳性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10 无害化处理

病死猪处理

10.1.1 病死猪不应随意剖检，必要时由场内兽医在隔离区进行检查或剖检。

10.1.2 使用病死猪转运专用车辆运至场内暂存点或无害化处理区，或及时通过专用密封冷藏运输车辆

集中运至无害化处理中心集中处理。

10.1.3 病死猪暂存点每使用一次应立即消毒周围环境及转运车辆经过的道路。

10.1.4 病死猪处理参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执行，有条件的猪场可采用生物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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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处理。

猪粪处理

按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按照GB/T 36195要求执行。

废水处理

养殖废水的处理与排放应按照GB 18596要求执行。

其他废弃物处理

生活垃圾、普通垫料、残留饲料等废弃物分类放于指定位置，统一进行销毁。医疗废弃物应委托有

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集中处理。

11 档案与记录

养殖档案包括人员登记记录、养殖生产记录、疫病监测记录、用药记录、病死猪记录、消毒记录、

无害化处理记录等，保存36个月以上。养殖生产记录、病死猪记录、无害化处理记录中的生猪数量应前

后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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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猪场消毒剂推荐使用浓度

表A.1 给出了猪场消毒剂推荐使用浓度。

表A.1 猪场消毒剂推荐使用浓度

消毒对象 消毒剂名称 使用浓度

场区入口消毒池 氢氧化钠 2%～3%

场区入口消毒池 20%浓戊二醛 1:500溶液

脚踏消毒池 20%浓戊二醛 1:500溶液

脚踏消毒池 过硫酸氢钾复合物 1:200溶液

脚踏消毒池 次氯酸 200 mg/L

人员消毒 过硫酸氢钾复合物 1:200~1:400溶液

人员消毒 次氯酸 30 mg/L~50 mg/L

车辆消毒 戊二醛癸甲溴铵 1:100溶液

车辆消毒 20%浓戊二醛 1:500溶液

车辆消毒 次氯酸 200 mg/L

车辆消毒 过硫酸氢钾复合物 1:200溶液

物资消毒 次氯酸 100 mg/L~200 mg/L

物资消毒 过硫酸氢钾复合物 1:400溶液

物资消毒 戊二醛癸甲溴铵 1:200溶液

场内道路消毒 戊二醛癸甲溴铵 1:200溶液

场内道路消毒 二氯异氰尿酸钠（有效氯 20%） 1:500溶液

场内道路消毒 次氯酸 200 mg/L

空舍消毒 戊二醛癸甲溴铵 1:200溶液

空舍消毒 20%浓戊二醛 1:100溶液

空舍消毒 次氯酸 200 mg/L

带猪消毒 过硫酸氢钾复合物 1:400溶液

带猪消毒 次氯酸 100 mg/L

器具消毒 戊二醛癸甲溴铵 1:200溶液

器具消毒 20%浓戊二醛 1:500溶液

器具消毒 次氯酸 200 mg/L

器具消毒 过硫酸氢钾复合物 1:200溶液

水线消毒 过硫酸氢钾复合物 1:200溶液

水线消毒 次氯酸 200 mg/L

出猪台消毒 过硫酸氢钾复合物 1:200溶液

出猪台消毒 戊二醛癸甲溴铵 1:100溶液

出猪台消毒 20%浓戊二醛 1:500溶液

出猪台消毒 次氯酸 200 mg/L

隔离区消毒 过硫酸氢钾复合物 1:100溶液

D B
 3 

2 0
 1



DB3201/T 1200—2024

7

表A.1 猪场消毒剂推荐使用浓度（续）

消毒对象 消毒剂名称 使用浓度

隔离区消毒 戊二醛癸甲溴铵 1:100溶液

隔离区消毒 次氯酸 200 mg/L

无害化处理区及暂存点消毒 20%浓戊二醛 1:500溶液

无害化处理区及暂存点消毒 氢氧化钠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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